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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说明

编制说明

版本 发布日期 主要规范事项 批准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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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持续规范备品备件及专用工具的采购、验收入库、储存

和保管等职责，明确储存保管、领用借用及移交业主的工

作要求和备品备件及专用工具管理流程

公司办公会

主办部门 主要起草人 解释权属

采购中心 王毅 采购中心

修订记录

版本 发布日期 修订内容 主要修订人

V1 2025.1.13

1、增加文档说明。

2、修订 2规范性引用文件内容。

3、修订 4职责。

王毅



前 言

为规范项目物资代保管管理过程与职责，确保物资代保管符合物资保管要求与工程需要。结合中

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实际，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起草部门为采购中心。

本标准的归口管理及解释部门为采购中心。

本标准起草人：王 毅、周泊宇

本标准校核人：巩 玺、宿栋华、俞欣艳、韩丽平、童 飞、尹 森、刘晓峰、柴 雨、

李 磊、李 然、董胜亮、陈立志、黄元安、赵 宏、孙欧亚

本标准审核人：林 伟

本标准批准人：陈稼苗

本标准为第2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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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代保管管理办法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工程总承包项目的物资代保管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 GB/T 50358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 》 DL/T 5210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GB/T50326

制造厂设备资料、质量标准及相关合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物资代保管

物资代保管是指物资所有者委托第三方代为保管，以确保设备的维护和保养，满足法规要求或提

高设备运行效率。

4 职责

4.1 工程承包分公司负责在分包合同中明确物资代保管单位与总承包项目部的责任要求；

4.2 物资代保管单位负责按照物资代保管合同要求，开展物资代保管活动，并对总承包项目部物资现

场管理活动予以配合。

5 管理内容与方法

5.1 物资代保管合同签订

5.1.1 项目分包招标完成后，应在安装分包合同中明确项目物资代保管事项和要求，原则上，一个工

程项目只能选择一家安装分包单位作为物资代保管单位；

5.1.2 在物资代保管合同中，应明确物资代保管方与总承包项目部双方责任，具体内容可以参照本标

准 5.2 条。

5.2 物资代保管方与工程项目部双方责任要求

5.2.1 物资代保管方要求

5.2.1.1服从总承包项目部质量与安健环管理及其他管理要求，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

5.2.1.2设备及材料到达现场后，应立即组织卸车，原则上要求当日上午到场货物当日卸完，当日

下午到达的货物力争当日卸完，最晚第二天卸完，货物到达后（含当天）2个自然天内，如果不能卸货，

总承包方有权委托第三方卸货，或按照拖延时间对代保管单位进行相应处罚；

5.2.1.3对于大件设备的卸车，在得到总承包方的批准后可适当延长卸车时间；

5.2.1.4有责任组织总承包方、施工分包商、监理对总承包方采购的设备、材料开箱验收；

5.2.1.5负责物资入库及库房整体的规划与布置；

5.2.1.6物资的搬运与存储，应严格按照设备箱体标注的符号、说明书中的要求或国家及行业相关

搬运与存储规范和条例执行；

5.2.1.7有责任对总承包方储存在其库房或其他场所的货物按照厂商的要求进行必要的维护保养，

并满足设备对环境温度、湿度、通风、防尘等要求；存放在露天的设备与材料，对防雨、防冻、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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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防沙等有要求时，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确保设备、材料的安全；按照库房及露天货场消防安

全要求，有责任配备满足消防要求的消防设施；

a) 对甲供危险物品的储存，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危险物品的储存、搬运及相关条件执行。对于

要求单独隔离、设置事故通风、设置防爆门及卸压窗的危险物品，一定要按照相应条例执行，

具体管理内容要求详见《总承包项目消防与危险品安全管理办法》；

b) 应严格按照出、入库管理制度，做好设备、材料出入库单的管理并做好物资明细台帐，确保

入库、安装后的设备、材料不丢失、不损坏。入库物资必须经过联合验收确认并按照审批程

序办理好签字方能进行，对于不满足入库审批条件的不能进行入库。领用的备品备件、专用

工具及安装急需的替代品，应按审批程序办理完签字后，方可领用，对于不满足出库要求的，

不能予以发放物资，具体管理内容要求详见《物资入库、出库、退库管理办法》；

c) 有责任定期联合总承包项目部检查物资储存情况，并通过检查物资保管帐、卡、物的相符情

况对设备、材料进行盘点；对委托方在检查中发现的物资储存与保管整改措施，代保管方应

予以执行，发生的费用按照物资代保管合同约定界定，具体管理内容要求详见《现场物资储

存管理办法》；

d) 对于入库后的设备及材料，如发生设丢失和损坏的，有责任承担相应的赔偿。对于影响发电

日期的设备、材料，代保管单位应承但连带责任，具体管理内容要求详见《现场物资储存管

理办法》。

5.2.1.8有责任和义务采用先进的物资管理系统，并与总承包方的物资管理系统相连接，实现信息

共享。

5.2.2 总承包项目部要求

5.2.2.1配合代保管方进行开箱验收工作，负责代保管设备、材料入库、出库的签字审核工作；

5.2.2.2对于代保管区域内发生的设备材料丢失、损坏，有责任进行核查，协调解决物资代保管期

间的争议问题；

5.2.2.3定期或不定期对入库的设备及材料的储存情况及安全措施进行核查，对不满足储存要求和

安全条件的应提出整改措施；

5.2.2.4对于出现的突发事件，有责任对代保管设备、材料进行必要的维护；

5.2.2.5对于安装急需或应急的设备、材料，协调加快审批流程或办理临时领用手续后补办正式领

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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